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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醫護大樓宿舍（以下簡稱本宿舍），

依據行政院頒布之「宿舍管理手冊」規定，為加強住宿人員之管

理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宿舍之管理由資材室、人事室、工務室、總務室、教學中心依

據相關職掌共同管理之。 

三、宿舍之住宿資格： 

（一）本院編制內住院醫師、護理人員、其他需輪值夜班之工作人 

      員及實習醫學生。宿舍未住滿前之空床得經院長核可後由本 

      院其他員工申請住宿。 

      特殊狀況須經院長核可後借住。住滿後以評比積點 (如附件 

      一，成大醫院申請借用醫護大樓單房間職務宿舍積點表) 最 

      高者優先分配之。 

(二）本宿舍未住滿前之空床位經院長核可之住宿人員應每年申請簽 

     約 1次，未經核可者均應退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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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宿舍住滿後，第一款有住宿資格人員申請住宿時，第二款住 

      宿人員應予退宿，退宿時以研究助理、臨時人員、非三班人員、 

      主治醫師之順序，通知其於 2個月內退宿。 

四、住宿人員向人事室、總務室、教學中心提出借住申請並備妥國民

身份證及相片 3張、填妥住宿申請單經人事室、總務室、教學中

心審核其資格，資格符合者向總務室出納組繳當月份費用後至事

務組登記分配宿舍，1週內遷入，逾期視同放棄，並不得要求退

款。 

五、遷入宿舍須至資材室保管組填寫借住契約書(須蓋私章)及繳交公

證費，由資材室辦理借住公證及床位佔有人名冊登記。所需公證

費用，由借用人負擔。 
六、 

（一）編制內住宿員工每人每月應繳住宿費用如下： 

      1.水、電、瓦斯費： 

 二人房主治醫師 1,980元， 非主治醫師 990元、三人房 594 

 元，單身主治醫師簽准單 住 1間者 3,960元。 

      2.宿舍管理費： 

 二人房主治醫師 350元，非主治醫師 350元、三人房 233 元，  

 單身主治醫師簽准單住 1間者 700元。 

（二）前項費用每月由薪資扣繳。 

（三）非編制內人員包括代招代訓及代訓人員，每人每月繳水電瓦斯 

      費 3,168元及宿舍管理費 350元，進住前費用 1次向出納組繳清， 

      代招代訓期間超過半年者，先繳半年費用，其餘另行通知繳款。 

（四）以契約方式進用之佔編制缺約用醫事人員及非編制之臨時醫事 

人員其收費標準與編制內人員相同。臨時醫事人員得以每月繳 

費方式繳費，但須於每月 5日前繳交當月費用，每逾 1日加收 

200 元。          

七、本院員工申請住宿者非經 3個月後不得要求退宿，借用期間不足

一個月者，按實際借用日數占當月份比例計算住宿費用。校外實

習人員（含實習醫學生、實習學生）收費得就每日 100元、每週

500元、每半月 1000元、每月 2000元四種方式擇一繳費 1次繳

清。但院內新進員工（含代招代訓醫師、代訓醫師及臨時醫事人

員）初次住宿時，得因需要提前 5日進住並不收取該段期間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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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。 

八、住宿經配住不得更改，如有需要以一次為限，並應向總務室出納

組繳交手續費 500元後至事務組辦理換宿，並不得指定房間，但

以醫師及其他輪值三班之職員為限。 

    凡經護理部認定 N2（含）或於本院服務滿 5年（含）以上之護

理人員及其他單位組長（含）以上之人員得申請換宿二人房。但

如經認定須保留予新進醫師時，不在此限。 

九、夫妻 2人皆為本院編制內員工，將 2人住宿房間彈性調整同 

1間，夫妻同住者應辦理簽立切結書，同意配偶其中 1人遷出或 

離職時，另 1人不得繼續單獨住 1間，必須重新調整住宿房間或 

安排其他員工進住。收費標準依本要點第六點規定辦理。 

十、宿舍使用人不得借用其他員工名義佔床，若經發覺現住人每月加

扣 1000 元，被借用人強制退宿，不得要求退費，且不得再申請

宿舍。 

十一、宿舍借用人退宿時，應依規定辦妥退宿手續且於 1週內遷出。  

  遷出時應將所借宿舍、設備及傢俱點交清楚，如有短缺或故意 

  毀損者，應依規定賠償。  

  退宿人員退宿時應按規定限期遷出，未遷出者由資材室清理其  

  財物及保存，騰空床位再交由總務室分配其他申請人員。 

十二、本宿舍維修費由本院工務室相關經費支用之並負責辦理。。 

十三、本宿舍住宿員工，得組成自治會，由住宿員工選舉委員組成

之，並得就安全、清潔、福利、聯誼事宜酌收費用辦理之。

宿舍管理委員會應訂定相關住宿公約，住宿公約應送宿舍配

借委員會核備。 

十四、其他住宿公約或未盡事宜，悉依宿舍管理手冊之規定辦理之。 
十五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另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